
文／易啟年
　（神學院退休教授）

（接下頁）

教
會的行政管理如今成為一個研究題目，也

列在神學院的課程科目中。一覽基督教出

版物，屬於這個題目的專書也佔一定的地位。但

從這些代表教會對本門學問的認知和見解，也就

是我教人士一般的旨趣的論述，大都在實用運作

技術面：怎樣處理人事，講求果效、效率，使機

構運作合理和諧；在理念面，和世俗的行政管理

無甚差異。

可是談到管理，就涉及權力問題。屬世組織

機構的權責連鎖，已有它的共識。然而在神的

教會，那權據何來，責向誰負，難道也跟屬人的

組織機構一樣嗎？要知教會行事須據的聖經，有

教導權責的指示，依神的話處理祂的教會，自有

必須。本文就此方向，從聖經記載作一探討，以

期在實用技術面之外，更探索一下它的精神理念

面。

綜合聖經中有關權柄治理和服事神的子民的

記載，我們發現可以把權柄歸納為三種：祭司、

先知和君王。我們都認知，耶穌基督明是兼具這

三種權柄。而自聖經可見的實例，這三種權力都

分開給予不同的人，其中固有些人是兼有其中兩

種職份的，像撒母耳是祭司兼先知，大衛是先知

兼君王，但那些都當看作是例外。

祭司的權柄

舊約時代，自挪亞以下，可見的是當人要在

敬拜中趨近接觸神，都是透過有某種特別位分的

人，通常是家長族長。到摩西受指示訂定禮法，

就產生名分確定的主禮人－祭司。祭司人選是硬

性不可變的：他是憑先天條件的血統，既不由人

意，也不講究他的品格才能。他的職任是主持

大眾敬拜，保持正規的敬拜生活，包括管理聖所

聖物和主持聖日聖會的活動。直接對個人的，是

潔淨和醫治，包括獻祭和代禱祝福，顯然這些技

術上任誰都勝任的工作，神偏要指定某種人去擔

任。雖然屬神的人誰都可以，也該為別人祝福代

禱，可是其祭司職分的人須看作是神賦予特別權

柄去作的人。這人的祝禱跟常人會有什麼果效的

差別，我們是無法驗證，但神的安排的確把一些

人分別出來，給他這份屬靈的權柄。

進入新約時代，領受這一種權柄的就不似舊

約祭司那樣明確，但雖然名分正職不再，祭司的

功用並未取消，教會的聖事聖禮還是有明確認定

的人去執行。教會最早的執事須由使徒在正式典

禮中按立（使徒行傳六章6節）。提摩太是經由

長老職分的人按手方進入正式的事奉職位（提

摩太前書四章14節）。教會自始就是要由眾所認

定，也可說是被賦予祭司權柄的人去主持聖禮聖

事，不是任誰都可以施洗、施聖餐和祝聖，也不、施聖餐和祝聖，也不施聖餐和祝聖，也不

是不講究位分，希伯來書七章7節說的是新約教

會。

於此順說，有不少人認為新約時代信徒均是

祭司，不再有分別出來的人。他們的根據是彼得

前書二章9節。惟須知這獨一一處的經文的解釋

須兼看出埃及記十九章6節。彼得說的，是將舊

約國度的意念，給新約非「選民」的外邦信徒認

知自己也是同等的選民，與舊約的無別。所以也

可以把彼得的話看為是舊約經文的引述比擬。如

果舊約說的「祭司的國度」不是打破亞倫祭司系

從聖經看教會的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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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彼得的意思也不是指再也沒有分別出來的人

特授祭司性質的職務。

先知的權柄

神設立先知，為要傳達祂的意思。神的指

示啟迪，從來都是先給一個人，透過他傳達與

眾人。先知的話有權柄，因為是「耶和華如此

說」，也就不在於這人的先知的身分。

新約教會曾有明確的具先知職分的人。使徒

行傳多次提到先知，直到廿一章還有「說預言

的」。但明有先知名份的人漸漸從教會淡出，至

今大家大概都認為似舊約那樣的先知再也沒有

了。

現代的教會果真沒有先知了嗎？名份可能是

沒有了，但功用肯定是有的。神給教會的五項恩

賜，其中就有先知一項（以弗所書四章11節），

教會是靠此功能方得建立長進。只是實際上，這

些沒有先知之名而作先知的領導，可以從保羅的

話中獲得新的了解。

且先提一項了解，保羅的時代，新約經卷尚

未得普遍流傳，有關新約教會的真理教義，還沒

有正典文獻可據。就像保羅和彼得的書信，約

翰的福音書和啟示錄，路加的記述等還未出現

之前，出來宣教講道的人，有需從神的靈得直接

的啟示，方能正確宣講真理的道，這就使得所講

的道有先知的話的成分。所以，保羅提到的教會

聚會講道，正確地稱之為先知講道（哥林多前書

十四章3節），原文逕是先知預言。

這乃本文談論這問題的興趣所在，在現代教

會，這先知權柄應是落在傳講神的道，傳達神意

的人身上，也就是講道的人。一般來說，是傳道

牧師以及教會認定的傳信息的人。保羅在哥林多

前書十四章談的是教會正式聚會的處理，他提到

講道的部分概稱之為先知講道，為的是把教導和

傳信息分開。使徒行傳十三章也把同工中的先知

和教師分開，以弗所書四章列之為兩類，表示先

知講道是自成一種的恩賜。這是可以追求，但需

獲得「先知的靈」方合作先知講道（哥林多前書

十四1、32節）。先知權威來自神的話，並不仗

職分。

今天的教會，根據神的話指導教會運作的是

傳道牧師。他按聖經傳講聖道，又教導應用於各

方面的生活，更按聖靈感動傳遞異象，這都有信

息的成分。信息是指在特定的時機針對特定的對

象傳的話，不同於教師把普遍的已建立的知識道

理教導一切的人。教會今天儘管沒有給任何人有

先知的名分，但有需認定有先知職分的人，讓他

上台宣講。而會眾對誰是神藉著傳話的人，該不

會完全無認知，故此權威的認定，也不至全無依

據。教會的領導結構內，需有這種認定的機制，

什麼是神的教訓和定旨，可由誰來指導傳達。教

會不能沒有先知權柄的運用，而任牧師傳道職

的，須知自己應具此一功能，所以要追求這先知

的靈的感動。

君王的權柄

舊約時代有神選立的主政首長的君王，像掃

羅、大衛，以至所羅門，和後來的耶戶（列王紀

上十九章16節），都是神選立的。只是也更多是

承傳機制而來的王。士師沒有王號，執政範圍也

狹，卻仍是執掌君王性質的權柄的人。不過到了

新約教會，使徒教會也就沒有行政首長的職分。

耶穌升天前交付眾使徒職務權柄，就沒有指定

「接班人」，全無突出委任一個人的意思。縱觀

使徒行傳所記教會史，正常教會都未見出現一個

在事務上「說了算」的人。這個現象，恐怕是今

天教會最需探討的議題。屬靈上，基督是教會之

主，而在世上委之人手去管理。但這治理權實應

如何定位？

綜合新約有載的時間內，提到教會作決定，

最初都是說使徒們（使徒行傳二章37節、五章29

節）。彼得有時突出，也只是發言人。安提阿教

會臨到重大定策，是由同工會決定。使徒行傳

十六章記載一次大爭議而開的耶路撒冷大會，不

（承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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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使徒起而作決議。雅各最後定調，也只是以

主席身分作大家都接受的結論。保羅以先知兼創

立人身分，對哥林多教會也不能作仲裁改組。把

這些大大小小圖片併合起一幅拼圖，可見的是集

體領導，一個像今天的長執會或理事會的決策體

制，沒有讓一個人去「掌王權」。約翰二書給我

們畫出一個對比，在那裡有個丟特腓獨裁掌權，

這明顯偏離正道，一個不可仿行的樣例。這也可

以說，基督是教會的王，再不可有別的王；王的

意旨，由大家去尋求。

王的旨意，是先知的職任去引導眾人去尋

求。放到現實教會的運作中，傳道人作先知的責

任是根據聖經，對眼前的問題提出適用的途徑；

可是他的權柄止於認明神的心意以指導執行，卻

未包括執行。且看使徒行傳十六章的全教會大

會，以彼得位階之高，也只作見證以說明神的心

意，不能因為道理已如此明白，你們就得聽我

的，約翰對丟特腓明教是不合的行為，只能「回

去報告」（約翰三書10節），訴之於一個決策團

體。約翰寫此書時，其他使徒或已離世，或到了

遠方遠離教會中心，他成了最高階的神僕，以他

之尊尚且不合把哪個教會領導人罷黜處置。再看

舊約出埃及記十九章，神向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

提出一個選擇：他們究竟要不要與神立約成為祂

的子民？這個答案，他們應作神子民的決定是絕

對正確，但摩西以先知身分只可傳話，不能代他

們逕作決定，這議案要交付眾長老（民代），再，這議案要交付眾長老（民代），再這議案要交付眾長老（民代），再

徵詢全民意願。先知的權柄與君王的權柄明見有

分，先知即使確知應行之事，也沒有權柄自己去，先知即使確知應行之事，也沒有權柄自己去先知即使確知應行之事，也沒有權柄自己去

執行。

結論

根據聖經的三權並立又分立，這應是今日教

會治理的精神原則，據此以訂出實際運作的細

則。

祭司掌管禮儀，凡聖禮均涵神秘性，不能盡

從可理析和可見的事理去解說，所以只應循聖經

所示之樣例去做。教會認定並授權一些選定的

人，一般是經過按手禮，授以聖職，憑這權柄去

執行有祭司性的事務。而有聖禮性質的事，不該

隨便由未經祝聖「分別出來」的人去擔任。

斷定聖經的教導和它對應眼前事務的適用，

傳達神靈所給的感動，解釋應用教會教義規章和

一般基督徒倫理規範，是等同舊約先知的職責。

在新約教會，這份權柄和責任很合理的落在經過

充分聖經神學訓練的人－牧師傳道身上。他們在

實務上是指導者，會眾須接受他教導的權柄，但

他們不是決策執行者。

真正作決策，為教會把舵的，屬君王的權

柄，據聖經所見，這不由一個去掌持。新約所示

模式是由會眾選出的長老、執事或理事組成的議

會去行使這權柄，屬集體領導。

一項需提說的，是實際行事中，有些長老是

兼有先知的恩賜，卻掛著長老的名銜行事。長老

的身分，聖經未有確實的說明，如今不同的教

派之間就有很不同的了解。若從舊約以色列的

人事組織從頭看下來，長老是民眾代表，直到耶

穌在世時都是如此。在新約教會，長老則是會眾

代表，執行會眾的意志。相對於先知，長老由人

意產生，先知則須是神所選召，有此分別。雖然

有先知也作長老的，但以為凡先知都是長老，

這看法恐有誤解。由於彼得和約翰明是先知職

分，卻曾自稱長老（彼得前書五章1節、約翰二

書1節），引起這一見解。惟是這兩位使徒如此

自稱，究有何意，我們未明。可是就憑此偶爾一

提，便無限上綱，把教會長老跟傳道畫上等號，畫上等號，上等號，

那是不符整本聖經的大圖畫。

基督教會的權責，本文所論不無大膽假設之

處，但這的確是我們的重大課題。望主內同道加

以研究探討，以期認定教會的服事和治理的正確

領導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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